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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个人破产主体是个人破产法适用的基础。当前，我国个人破产法适用主体存在“个人”认识不一致、农

村居民是否应该纳入破产主体和“诚实而不幸”的内涵不明确等问题。本文认为，从域外经验和我国实

践来看，可通过采取广义“个人”涵义、建立农村土地价值置换机制与明确“诚实而不幸”的实体和程

序内涵等做法确立我国个人破产法的适用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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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bject of personal bankruptcy is the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ersonal bankruptcy law. 
At presen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nconsistent understanding of “individual” in the applica-
tion of China’s personal bankruptcy law, whether rural residents should be included in bankrupt-
cy subjects, and unclear connotations of “honest and unfortun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ra-
territorial experience and China’s practice, the applicable subject of China’s personal bankruptcy 
law can be established by adopting the broad meaning of “individual”, establishing a rural land 
value replacement mechanism, and clarifying the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connotations of 
“honest and unfortu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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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个人投资、生产经营、信用消费等的规模不断扩大，家庭财务杠杆

率逐年增大，加之全球动乱交织，经济下行，国内经济内缩，生产经营、投资消费风险增加，众多企业

纷纷倒闭，个人债务不能清偿案件数量攀升，社会陷入了众多债权人的债权不能实现，“诚实而不幸”

的债务人不能得到救济，创新创业缺乏活力主体的困境。2019 年 6 月 22 日，发改委、最高院等 13 个部

门联合印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要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然而，由于我国

长期缺乏个人破产的观念和实践，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势必会有许多困难，首当其冲的便是个人破产主

体的建立问题。主体问题是首要问题，个人破产围绕主体展开，主体不确定，个人破产便无从谈起。如

何确立个人破产法的适用主体，成为我国个人破产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 

2. 个人破产主体的域外经验 

个人破产源流久远，可追溯至公元前 46 年至公元前 45 年古罗马关于财产让与的优流斯法，该法的

颁布，确立了财产让与制度和自愿破产程序[1]。由于这些创新以及它与现代破产法的极为接近，把恺撒

的关于财产让与的优流斯法看作现代破产的始祖，并不夸张[2]。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现代个人破产法的

适用主体大致有三个流派：一般破产主义、商自然人破产主义和消费者破产主义。 

2.1. 一般破产主义 

一般破产主义是指不将个人作商自然人与非商自然人的区分，所有个人均为个人破产法的主体，美

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均采一般破产主义[3]。虽然同为一般破产主义国家，各国的具体规定却有很大的

区别。 
美国共颁布了七部破产法，其中，1800 年破产法、1841 年破产法和 1857 年破产法等三部法律采取

商自然人破产主义，适用主体只能是商人，1898 年破产法改采一般破产主义，商自然人与包括消费者在

内的非商自然人均可适用，其后的破产法都沿用了一般破产主义。此外，美国还规定了特殊主体的个人

破产——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家庭农场主提供了另外一种债务处理方式。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历次

破产法修改都与经济危机密切相关[4]。 
英国的个人破产经历了 480 年的历史，从 1542 年破产法到 1986 年破产法的确立及其后续改革，经

历了长时间的发展，不断适应着变化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观念。1542 年破产法的目的是打击逃避债务行为，

保留了破产是犯罪的观点，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破产法。1570 年破产法确立了商人与非商人的区别，明确

了破产法的适用对象是商人。1861 年破产法废除了商人与非商人的区分，破产法适用于一般个人，并沿

用至今[1]。纵观英国个人破产近 500 年的发展史，从最初的破产有罪论，到适用主体的变化，再到如今

兼顾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可谓是跌宕起伏，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213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刘韬 
 

 

DOI: 10.12677/ojls.2024.122139 966 法学 
 

德国个人破产法一开始便采用一般破产主义，并沿用至今。在 2001 年以前，德国破产法只适用于所

有不从事或仅从事微型独立经济活动的自然人，但因后来发现些从事微型独立经济活动的自然人其债权

债务关系也可能十分复杂，不适宜适用简化的个人破产程序，遂改为个人破产程序只适用于不从事或曾

从事独立经济活动的自然人[5]。 

2.2. 商自然人破产主义 

商自然人破产主义是指个人破产法的主体仅限于商人，非商人不得申请个人破产。英国、意大利和

法国等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经历了从商自然人破产主义到一般破产主义的转变[3]。当前，商自然人破产

主义更多地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而存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般个人正越来越频繁的从事商事活动，

其与传统意义上的商人正在融合，单纯的商人阶级日渐消失，以商人阶级为基础的商自然人破产主义也

随之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采取商自然人破产主义的国家和地区逐渐改采一般破产主义。 

2.3. 消费者破产主义 

消费者破产主义是指仅承认消费者具有破产能力，可以作为个人破产主体，而排斥商人等其他主体。

在该模式下，个人只有基于非营利性行为所负债务无法偿还时，方能适用个人破产程序[6]。在欧洲大陆

国家中，丹麦第一个于 1984 年通过丹麦消费者债务调整法，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先后跟进，进行

了消费者破产立法。早期消费者破产立法更关注于个人破产的社会成本，实践中，社会对消费者进行破

产付出的成本远小于将消费者救出债务困境的成本[7]。在信贷消费成为主流的今天，将消费者纳入个人

破产主义已经成为普遍趋势。 
综上可知，各国的个人破产适用主体因国情的差异而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在将一般破产主义作为立

法原则方面取得了共识，可以说，一般破产主义已成为世界个人破产立法的主流趋势。 

3. 我国个人破产适用主体的实践与困境 

3.1. 我国个人破产适用主体的实践 

我国虽然尚未制定个人破产法，但法治实践中包含了个人破产法的旨意。例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257 条规定了对无偿债能力人的执行终结制度，与个人破产中的免责制度高度类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508 条规定了债权人的参与分配制度，债权人参与分配制

度是个人破产财产分配的核心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修正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

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规定了针对“老赖”高消费的一系列限制性措施，限制高消费的举措与个人破产中

的失权制度异曲同工[8]。执行终结制度、参与分配制度和限制高消费等措施，其适用对象均为一般自然

人，符合一般破产主义。此外，为了解决执行难问题，各地法院自发探索个人破产制度，在实践中形成

了各具特色的“遂昌模式”，“温州模式”，“深圳模式”等做法。在个人破产的适用主体上，各个地

区的规定不尽一致。东营中院、高青法院采取的是商自然人破产主义，深圳中院、台州中院、吴江法院、

龙马潭法院等采取的是一般破产主义。大体而言，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地方法院采取的是商自然人

破产主义，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地方法院采取的是一般破产主义。从我国的各项制度设计和地方法

院实践探索来看，我国应当采用一般破产主义。 

3.2. 我国个人破产主体的困境 

3.2.1. “个人”含义不清 
“个人”的含义直接关涉到个人破产主体的适用范围，对“个人”之含义，学界争论不休，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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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个人限定于自然人，而不包括非法人组织。该观点认为，将自然人与非法人组

织作为同一类破产主体，有悖于语言习惯，不符合人们的日常理解，同时会造成自然人与非法人组织在

丧失支付能力、不能偿还到期债务两种不同情形的混淆[9]。另一种观点认为，“个人”并非严格的法律

概念，其内涵远大于当前民法理论中的自然人概念，我们所谓“个人破产”，就其本质含义言，是指所

有法律上或事实上以承担无限财产责任为基础的经济实体和自然人的破产[10]。 

3.2.2. 农村居民是否可以作为主体存在争议 
在我国城乡二元化发展差异下，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存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学者对农村居民是否应

纳入个人破产主体范围存在争议。反对者认为不应赋予农村居民个人破产资格，理由是：首先，农村居

民财产构成复杂，难以查清责任财产，且农业活动受自然因素影响大，收入不稳定，难以认定农村居民

是否具备清偿能力；其次，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认定困难，无法区分其属于破产财产还是自由财产；再

次，农村居民享有许多独特的公法及私法上的法益，难以对农村居民适用破产复权制度[11]；最后，可采

取“先城后乡”的方法，待农村居民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完善后再将其纳入[6]。赞成者认为应当将农村居

民纳入个人破产，理由是：其一，城市居民的财产构成同样复杂，农村居民财产复杂不是阻碍其适用个

人破产的理由；其二，在“三权分置”政策下，土地经营权具有财产价值，农民并非“无产可破”；其

三，农民也可以进入城市工作，获得创业者、商人等身份，不应将他们排除出个人破产[3]。 

3.2.3. 传统文化的阻碍 
传统观念束缚着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确立。在我国传统观念中，不应赋予个人破产资格，个人不能

成为破产主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观念为我国人民所信奉和遵循，直接与一个人的道德水平相

挂钩，债务人欠债不还，将受到社会的负面评价，乃至丧失诚信，无法立足，这一观念发展为亲系血脉

偿债，所谓“父债子还”，人死债不消。现代法治完成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公民人格独立，财产独

立，个人自负其债，债权人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不得对债之关系以外的债务人的亲属进行追索，

这一转变已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承认。但是，对于个人破产制度，在一般观念中，相当于“欠债可不还”，

与传统的道德观念和自然法原则相冲突，民众普遍不予支持。传统观念不仅让社会整体对个人破产制度

感到困惑，就连许多对其不了解的法律从业人员也对其持否定态度[12]。 

4. 我国确立个人破产主体的具体措施 

4.1. 明确“个人”含义 

“个人”应采取包括消费者、“两户一伙”等在内的广义一般人概念。破产法作为民事特别法律，

在体例上应当遵循我国民法典的立法体例。我国民法典在总则编中分别规定了自然人、法人与非法人组

织三个主体。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相对应的，

我国破产法也应当由自然人破产、企业破产和非法人组织破产三个部分组成。但是，个人独资企业、合

伙企业等非法人组织并不具有相应的独立性。非法人组织拥有一定的独立财产，能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

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与法人相似，其组织性与经营方式使得它向企业靠拢，合伙企业破产可以参照企

业破产予以适用，个人独资企业也可以进行破产清算。同时，无论是合伙企业破产，还是个人独资企业

破产，当其独立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时，由合伙人或投资人对其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说明非

法人组织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资格，由自然人承担最终责任，在某种程度上，非法人组织是自然

人人格的延伸。非法人组织在破产程序上类似于企业，而由自然人承担最终责任，足以证明其不具有独

立性，无法单独组成一个破产法部门。作为横跨自然人破产与企业破产的骑墙派，合伙企业与个人独资

企业的最终责任由合伙人或出资人承担，将其划入自然人行列，与自然人共同组成个人破产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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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与企业破产法的良性衔接，是构建完整破产法体系的应有之义。因此，从法律体系的整体性来看来

看，“个人”的含义，应包括自然人和非法人组织。 

4.2. 确立农村居民纳入个人破产主体地位 

笔者认为，应当将农村居民应当纳入个人破产主体范围，确立农村居民个人破产主体地位。首先，

将农村居民排除出个人破产违反平等原则。个人破产法的目的在于保护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帮助“诚

实而不幸”的债务人重新开始，民法典规定了平等原则，既然城市居民可以重新开始，农村居民亦享有

同等权利，将农村居民排除出个人破产没有法理依据。其次，个人破产与责任能力的大小无关。个人破

产以债务人资不抵债为前提，债务人本来就丧失了完全责任能力，可以说，债务人非完全责任能力是个

人破产的前提和基础，认为农村居民没有可供清偿的财产，既忽视了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

高的客观现实，也混淆了破产能力与责任能力的区别。再次，将农村居民排除出主体范围将极大限制我

国个人破产法的适用范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2022 年我国农村人口为 4 亿 9104 万，占全国

人口总数近 34.78% [13]，将农村居民纳入破产主体范围，能更好发挥个人破产法拯救“诚实而不幸”的

债务人的作用。最后，将农村居民排除出破产主体有违世界潮流。从世界各国来看，即使是法国、德国

和日本等农村人口比中国少的国家，也并未限制农村居民的破产资格，美国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设计了

专门针对农业的破产程序，我国将农村居民排除出破产主体范围有违世界潮流。 

4.3. 将“诚实而不幸”作为个人破产主体看门人 

在一般破产主义下，每个公民都具有破产能力，但能否获准进入个人破产程序，还需满足另一个条

件——诚实而不幸，只有“诚实而不幸”的人，才是个人破产法保护的对象。“诚实而不幸”是个人破

产制度的基础，是国家对债务人进行救济和债权人对债务人宽恕的正当性所在，是避免债务人试图通过

个人破产免责制度逃废债的篱笆，个人申请破产，必须具备这一外观。有学者认为，认定“诚实而不幸”

的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1) 及时申请破产义务；2) 禁止恶意消耗债务人财产义务；3) 禁止欺

诈与偏颇清偿；4) 破产程序进行时地合理配合义务；5) 程序终结后的义务[14]。笔者认为，债务人在正

常的生产经营或生活消费中，因其自身能力不足或者发生意外事件等情形而陷入债务困境时，在排除了

因赌博、奢侈消费等明显违反一般人理性管理自己财产的情形下，没有转移财产等欺诈行为，如实申报

债务，即可认定为“诚实而不幸”。 

5. 结语 

个人破产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兼具促进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经济功能和拯救“诚实而不

幸”债务人的人文关怀，采用一般破产主义能够兼顾两者，符合我国国情。同时应当看到，我国在个人

破产方面的法治经验和法治人才严重不足，为防止司法负担过重，将来进行个人破产立法时，应当设计

繁简分流的破产程序，并加强个人破产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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